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台灣兒童伊比力斯協會　函

地址：11217台北市北投區石牌路二段201號

兒童神經外科

承辦人：林玉娟

電話：02-28712121#3156

受文者：花蓮縣政府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2年6月14日

發文字號：兒童伊比力斯字第1020000007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認識伊比力斯教育課程申請表(0000007A00_ATTCH1.doc)

主旨：為推廣並宣導全國各級學校教職員工、校護對兒童罹患伊

比力斯（癲癇症）之認識及處理方法。

說明：

一、本協會乃全國從事伊比力斯醫療照顧之醫護人員、伊比力

斯家屬及社會賢達組織之全國性社會團體，宗旨為促進伊

比力斯兒童福利，加強對伊比力斯兒童的醫療與就養，並

增進國內外有關團體之交流。業經內政部核准立案，立案

字號：台內社字第0970104635號。

二、全台灣至少有二十三萬人罹患伊比力斯，其中60%在兒童(

包括學齡兒童)時期發病，伊比力斯學生因疾病緣故，在

學校學習落後或因學校教師、同學的不瞭解而產生排斥、

岐視等現象，造成伊比力斯在學校除遭受疾病傷害外，也

常讓伊比力斯學童無所適從。

三、本協會願意主動請伊比力斯（癲癇）專科醫師前往，向貴

單位與學校教職人員做詳細且具實用之伊比力斯知識介紹

。

四、方法：1.週三下午教師進修時間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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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2.教育局(處)舉辦之校長會議、教務主任會議、教師研習會

、組長、校護會議等會議、集訓時間，做一小時至二小時之專

題演講。

五、費用：全免，為義務性質。

六、聯絡人：林玉娟小姐、蔡麗卿社工（電話：02-28712121

轉3156、傳真：02-28713557、E-mail：ceat@childepi.or

g.tw）

七、協會網站：http://www.childpi.org.tw、http://childe

pi.pixnet.net/blog

正本：臺北市政府、臺中市政府、臺南市政府、高雄市政府、桃園縣政府、新竹縣政府

、苗栗縣政府、彰化縣政府、雲林縣政府、嘉義縣政府、屏東縣政府、宜蘭縣政

府、花蓮縣政府、臺東縣政府、澎湖縣政府、金門縣政府、福建省連江縣政府、

基隆市政府、新竹市政府、嘉義市政府、教育部、高雄市政府教育局、新北市政

府教育局、南投縣政府教育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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